部分不合格项目解读

山梨酸及其钾盐(以山梨酸计)
[bookmark: _GoBack]山梨酸及其钾盐是食品工业中常见的防腐保鲜剂，对霉菌、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，长期过量摄入山梨酸钾可能抑制骨骼生长、危害肝肾健康，一次过量可能引起胃肠道不适，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GB 2760-2024中规定，豆腐中不得使用山梨酸及其钾盐‌。山梨酸及其钾盐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者为增加豆腐保质期，或者弥补豆腐生产过程卫生条件不佳而超限量使用。
镉(以Cd计)
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，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。 长期食用镉超标的食品，可能会对人体肾脏和肝脏造成损害，还会影响免疫系统，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。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22）中规定，葱、辣椒中镉（以 Cd 计）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 0.05mg/kg，姜中镉（以 Cd 计）的最大残留限量值均为 0.1mg/kg。食用农产品中镉（以 Cd 计）检测值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由于其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的镉元素。


噻虫胺
噻虫胺属新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内吸性、触杀和胃毒作用，对蚜虫、斑潜蝇等有较好防效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噻虫胺在香蕉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2mg/kg，在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5mg/kg。香蕉、辣椒中噻虫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氯霉素
氯霉素是一种广谱抑菌剂，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《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》中将氯霉素列入禁止使用且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药物。氯霉素会抑制人体骨骼的造血功能，引起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、粒状白细胞缺乏症等疾病，过量食用含氯霉素的动物性食品会对人体造成危害。在畜禽肉及副产品中检出氯霉素可能是因为养殖户用药不当，使用药物时没有严格遵守使用说明，使用量较大或者频率较高，导致畜体内药物积累过多。


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
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，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，适用防治棉花、花生、大豆、果树、蔬菜、烟草上多种害虫、害螨，也可用于防治多种地表和公共卫生害虫。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氯氟氰菊酯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韭菜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残留量不得超过 0.5mg/kg。韭菜中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超标可能是农户为控制虫害，加大了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。
毒死蜱
毒死蜱是一种硫代磷酸酯类有机磷杀虫、杀螨剂，具有良好的触杀、胃毒和熏蒸作用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毒死蜱残留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毒死蜱在胡萝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2mg/kg。胡萝卜中毒死蜱残留量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农户为快速控制虫害而违规使用。



铅（以 Pb 计）
铅是最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之一，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蓄积且排除缓慢。长期食用铅超标的食物，可能出现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、心慌等症状，对神经、造血、消化、肾脏、心血管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22）中规定，姜中铅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2mg/kg。姜中铅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其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铅元素，也可能是由于生产企业对原料把关不严格，使用了铅含量超标的原料。
氟虫腈
氟虫腈是一种广谱杀虫剂，主要用于农业和卫生害虫防治。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危害包括急性中毒、慢性健康风险、特殊人群敏感反应等，长期或高浓度接触可能影响神经系统、肝肾功能，甚至存在潜在致癌性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氟虫腈在红薯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.02mg/kg。红薯中氟虫腈残留量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，部分农户超量使用氟虫腈，尤其在虫害高发期更为普遍‌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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